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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 
國立中山大學華語教學中心，成立於 1997 年 8 月，是一個語文訓練單位。

本教學中心位於依山傍海的國立中山大學校區內，眺望風景秀麗的西子灣和翠綠

巍峨的壽山，讓人心曠神怡，對華語學習必有相當助益。 

基於服務人生的理念，本教學中心除了致力於華語教學，專門針對台灣南部

地區外國人提供華語教學服務之外，同時也針對外國來臺華語研修生，做特別課

程設計暨教學服務。 

過去幾年來，約有來自世界各地四十多個國家的外籍學生，參加我們的華

語課程，不論學員學習中文的理由是什麼或是程度如何，本教學中心都會竭盡所

能的讓學員迅速感受到學習成效。 

成立宗旨 

1.訓練學員對華語聽、說、讀、寫的基礎能力。 
2.利用華語溝通能力，提升專業學習或工作競爭條件，並體會本地文化的精華。 

師資 

本教學中心有二十多位經驗豐富、熱心於華語教學的優良教師，每位教師

皆為大學畢業獲有學士以上學位，並通過嚴格的資格考試，接受廣泛的華語教學

訓練。許多教師在教學之餘，也研發新教材，除此之外，本教學中心定期舉辦教

師進修研習課程，鼓勵教師利用課餘進修，增進教學知能。 

設備與環境 

本教學中心座落於本校國際研究大樓，每間教室均備有空調、視聽設備等。

在本教學中心學習的學員，可以利用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、電腦中心等有關設

備。校內並有西子灣海水浴場、體育館、體育場、演藝廳及可臨海眺望的餐廳等。

其中，體育館設有羽毛球場、籃球場、桌球桌和健身房；體育場面積為 14.8 英

畝，設有網球場、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排球場、棒球場、游泳池和 400 公尺田徑

場；西子灣海水浴場則可進行沙灘各式活動，皆是最佳校區休閒去處。 
 



第 2 頁，共 13 頁 

入學資訊 
本中心招生的對象是對學習華語有興趣者。由於每季申請人數眾多，為了

讓申請人有足夠的時間接到入學許可通知書後辦理簽證，有意申請者請盡早送交

申請文件。所有申請文件必須在截止日期前交齊，文件送交之後不可要求退還或

複印。 

本教學中心亦可針對各機關團體的個別需求設計密集華語課程，課程為期

2~8 週，每班 8~15 人。有意願之機關團體歡迎隨時與本教學中心聯絡。 

開課時間及申請截止日期 

季別  上課時間  每週上課節數  
申請期限 

在台灣報名 從國外申請 

春季班  3-5 月  15 節  2 月 14 日以前 11 月 30 日以前 

夏季班  6-8 月  15 節  5 月 14 日以前 2 月 28 日以前 

秋季班  9-11 月  15 節  8 月 14 日以前 5 月 31 日以前 

冬季班  12-2 月  15 節  11 月 14 日以前 8 月 31 日以前 

暑期班  

6或 7月(3週) 35 節  4 月 30 日以前 4 月 30 日以前 

7或 8月(4週) 25 節  4 月 30 日以前 4 月 30 日以前 

7-8 月(6 週) 25 節  4 月 30 日以前 4 月 30 日以前 

從國外申請與在台灣報名之區別： 

在台灣報名 
學生本人或委託台灣的親友於開課前一個月申請；不得申請學生宿

舍。 

由國外申請 
申請人於開課前四個月備妥相關文件寄至本教學中心申請；可申請

學生宿舍。 

申請入學手續 

一、申請資料：申請入學時，請先準備下列文件，通過審核後，本中心將核發入

學通知書。所有文件須以中文或英文書寫。 

1.詳細填寫「入學申請書」，並黏貼一張照片。 
2.護照影本（包括個人資料及照片的那一頁） 
3.最高學歷文憑影本：畢業證書影本，或是歷年成績單（中文或英文為主）。 
4.財力證明：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，至少 2500 美元或等值數目。 
5.健康證明（須為 6 個月內之檢查報告，且含胸部 X 光檢查） 
（表格請到本中心網站下載） 
6.保險相關資料（至少包含意外醫療保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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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二吋半身正面照片 1 張。 
＊所有報名所需文件除畢業證書外須是正本，且以中文或英文書寫。提交後一

概不予退還或影印。 
二、本教學中心於接到「入學申請書」後，經審查通過，將寄發「入學許可通知

書」。【本中心保有受理報名與否之權利。】 
三、請憑本教學中心「入學許可通知書」至中華民國駐外有關單位辦理入臺學生

簽證，並於通知書上規定期限前完成註冊繳費手續，逾期視同放棄。如有不

可抗拒因素無法依規定辦理註冊時，可於註冊截止日前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

通知本中心。 

學費 

課程類別 每週節數  全期節數  每節收費  全期收費  舊生收費  
正規班 

（3 個月期） 15  165 NT$180 NT$29,700  NT$26,700  

個人班 NT$650 每次上課至少 2 小時。 
兩人班 NT$360 每次上課至少 2 小時。 

注音符號 
介紹 

6 免費 注音符號介紹在每學期的第二週開課(共 6 小時)，詳細

上課時間以公告為主。 

漢字入門 4 免費 漢字入門在每學期的第一個月底(共 4 小時)，詳細上課

時間以公告為主。 
備註： 
1.以上費用不含書籍費。 
2.退費規定： 
若因人數不足未能開班或無法取得簽證入境時，已繳學費無息退還。 
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，依據本中心退費規定辦理。 
★申請退費請備齊下列資料： 
退費申請表。（表格可至本中心網頁下載） 
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。（非台灣銀行或郵局存摺需自付手續費30元） 
原持本教學中心證明文件申辦學生簽證者，須另提出已註銷該簽證之相關文

件始可申請退費。 

優惠方案： 

本教學中心舊生（含曾經是本校交換學生）可享受 9 折優待 
新生一次繳交兩期學費享學費 9 折優惠 
本校交換學生或學籍生可享學費 85 折優待 
舊生介紹朋友到本中心成為正式生者可獲得介紹費 NT＄500 或等值禮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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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 

台灣政府及本中心為鼓勵外國人士來台學習華語，皆提供獎學金供學員申

請，種類分述如下： 

一、 台灣獎學金：由教育部及外交部提供，詳細資料請洽台灣駐外單位機構。 

二、 華語文獎學金：由教育部及外交部提供，詳細資料請洽台灣駐外單位機構。 
三、 華語中心特設獎學金：凡持外國護照、在本教學中心修讀一期（3 個月期）

以上，且成績表現優異之正式生可在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。受獎期限為期

三個月，累計以一年為限。 

註冊須知 

新生註冊，請按照規定註冊日期辦理報到。所有註冊手續都必須親自辦理，

不能以郵寄方式辦理或委託他人辦理。因此學員最好在學季開始前一個星期到台

灣。註冊入學的手續包括下列三部分：  
一、註冊：學員必須出示入學許可書、護照和簽證。 

二、程度測驗分班：透過簡短的程度測驗，經驗豐富的指導老師會評估新學員的

中文程度，並安排合適的課程。 

三、繳交費用：領取學費、住宿費（僅申請住宿的學員需繳交）、意外醫療保險

費等費用之繳費單至便利商店或是台灣銀行付款，各項費用必須以現金繳付。 
備註：就讀二年以上學員，若要續讀，須交學習計畫。 

●晚註冊 

如果因某些原因無法準時註冊，請於註冊截止日前以傳真（886-7-5253039）
或 Email（alfc@mail.nsysu.edu.tw）通知本中心。 
請注意：開學後有空額的班級有限，本中心會盡量協助安排晚註冊的學員亦能

在適當班級上課，但不能保證一定有空額。 

●新生環境介紹 

  新學季開始前，每位學員皆會收到一本學員手冊及上課通知。本中心亦會舉

辦一場開課說明會及新生環境介紹，並提供辦理簽證延期或變更之相關資料，幫

助學員盡快適應台灣及校園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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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證事宜 

本教學中心是附屬於國立中山大學的語言機構，為教育部所認可，依據中華

民國政府有關規定，凡外國留臺學生，每週選讀「15 節」以上課程始為本中心

正式學生，才有辦理簽證資格。學員入學之後可憑「在學證明書」及「出缺席記

錄」（缺課時數不超過總時數三分之一）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高雄市服務站

辦理簽證延長手續。 

一、由國外申請入學者： 
1.收到本教學中心「入學許可通知書」後，應至鄰近的中華民國大使館、領事

館或代表處辦理「停留簽證」，一般可獲得 60 天可延期的「停留簽證」，延長

期限為 180 天。 
2.請注意抵台時海關所蓋的效期戳，須於停留期限內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

高雄市服務站完成簽證延長手續。 
3.駐外單位有時候會要求申請人提供一位保證人，根據台灣政府規定，本中心

人員不能擔任保證人。 

二、在台灣報名者：請持「註冊在學證明書」及「出缺席記錄」至內政部入出國

及移民署高雄市服務站辦理簽證延長手續。  

三、居留簽證：正式學生在本中心連續讀滿 4 個月後，上課情形良好（缺課時數

不超過總時數百分之七），並要繼續就讀者，可以先預繳下一期的學費，然後

以「註冊在學證明」及過去四個月的「上課出席記錄」，至外交部高雄辦事處

申請換發「居留簽證」，再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高雄市服務站請領「外僑

居留證」在台居留。 

四、所持簽證為「單次入境」，若於學習期間出境，須於出境前向本教學中心申

請「註冊在學證明書」，並於入境前至當地台灣駐外單位重新申請簽證入境。 

五、打算來台灣學習半年的學生請注意：依據台灣簽證相關規定，外國學生可以

在台灣延長停留簽證至 180 天止，所以，如果太早入境，將會面臨課程尚未

結束，但簽證已到期的情況，故建議開學前一週再入境。 

六、申請人應確實了解有關簽證規定以後才離開自己的國家。如有簽證問題，請

與鄰近的中華民國大使館、領事館或代表處直接聯絡。 
    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址：http://www.mofa.gov.tw 
    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：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 

http://www.mofa.gov.tw/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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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資訊 
本教學中心的所有課程皆以目標語—華語—教學。課程著重在培養學員

聽、說、讀、寫四種基本語言技能，由教師扮演主導角色，鼓勵學員主動參與學

習活動，教師可以依教學內容及學員背景，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法。採用之教材亦

極為廣泛且具彈性，包括專為外籍人士編寫之教材及一般本國讀物。基本上，只

要合於學員興趣、程度，皆可選為教材，視聽材料如電視新聞、電影等，亦在選

擇之列。 

課程 

本教學中心課程安排採學季制，全年分為 4 季，一季 3 個月，分別於 3 月、

6 月、9 月和 12 月開課。另於 7~8 月開設共 3~8 週之暑期密級班。每一位學員在

入學前參加分班測驗，依照程度編入相當班級。每門課程都採小班制，因為「人

數少，學生練習機會就多」，這是語言學習的基本原則。故每班 4~10 人，超過

10 人則分為兩班，一天上課 3 小時，一週至少 15 小時。 

本教學中心依照學生程度及需求的差異，分別開設三類性質課程。第一類屬

於「綜合性課程」，第二類屬於「加強課程」，第三類屬於「實用性課程」。「綜

合性課程」即聽、說、讀、寫四大技能的訓練課程，區分為八級。「加強課程」

即在綜合性課程的基礎上，分別針對學生的聽說能力及讀寫能力開設「會話課程」

（共分三級）及「讀寫課程」（共分八級）。「實用性課程」則是針對進階程度

以上的學生開設實用性課程。 

除此之外，本教學中心亦針對個別需要，開設「文化課程」和「個人班」，

亦可針對各機關團體的個別需求設計密集華語課程，課程為期 2~8 週，每班 8~15
人。有意願之機關團體歡迎隨時與本教學中心聯絡。 

對於學習有困難之學員，本教學中心安排輔導老師給予一對一之免費輔導教

學。每季亦提供免費的「注音符號介紹」及「漢字入門介紹」等課程，幫助學員

認識注音符號並瞭解漢字特色。 

兒童基礎課程只開設於 7~8 月暑假期間，並視招生狀況開班。 

結業 

本教學中心各級課程均不授予學分，學員可申請研習證明或成績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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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  

除了使用目前通行之華語教材外，本教學中心亦自行編寫教材，以高雄及中

山大學為主要背景，針對一般生活需要及文化編寫內容。目前已經編成《丁太太

家人的故事》第一冊及第二冊、《基礎會話》、《初級會話》及《中級會話》等，

作為教學主要教材，使學員學習之後能在生活上運用自如，增加學習興趣。 

一般課程及使用教材（本表僅供參考，請依最新公告為主。） 
程度 綜合性課程( 9 小時/週) 加強課程( 6 小時/週) 實用課程( 9 或 6 小時/週) 

基礎 
基礎一 
《丁太太家人的故事一》 

基礎會話 
《基礎會話》 

 

初級 

初級一 
《丁太太家人的故事二》 

初級會話 
《初級會話》 

 

初級二 
《實用視聽華語三》L1-8 

中級會話 
《中級會話》 

 

初級三 
《實用視聽華語三》L9-14 
《實用視聽華語四》L1-2 

基礎閱讀一 
《實用中文寫作一》 

 

中級 

中級一 
《實用視聽華語四》L3-10 

基礎閱讀二 
《今日台灣》L1-7 

 

中級二 
《實用視聽華語四》L11-14 
《迷你廣播劇》L1-4 

初級閱讀一 
《今日台灣》L8-14 

 

中級三 
《迷你廣播劇》L5-12 

初級閱讀二 
《實用視聽華語五》L1-7 

新聞選讀 
基礎中文寫作 
現代文選讀 

《遠東生活華語三》（165 hours）  

進階 

進階一 
《華語文綜合讀本》L1-8 

中級閱讀一 
《實用視聽華語五》L8-14 

實用新聞選讀 
初級中文寫作 
古文選一 

進階二 
《華語文綜合讀本》L9-16 

進階閱讀一 
《思想與社會》 

新聞 
實用商業會話一 
中級中文寫作 
古文選二 
影視中文一 

進階三 
《華語文綜合讀本》L17-24 

進階閱讀二 
《思想與社會》 

實用商業會話二 
影視中文二 

高級 
  商業文選 

新聞聽力訓練 
社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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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課程 

    為了使更多外籍人士了解中華語言及文物之美，本教學中心除了一般的語言課程之

外，特別設計語言文化研習班、商業中文班、報刊選讀班、台灣閩南語班，以服務愛好

中華文化外籍友人。本研習課程內容精緻豐富，上課方式生動活潑，在語言文化研習班

方面，除語言課程外，還囊括了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文化、藝術等課程介紹；在商業中

文班方面，則是採理論與實際並重的教學法，介紹國際貿易和商業行為中實際用語。所

有課程皆精心設計，期能讓老師與學員藉由彼此文化交流，增進國際間的相互了解。 

NO.3  100-1001  NO.2 

書法 
Calligraphy  象棋 

Chinese Chess  中國結 
Chinese Knotting 

國際交換學生華語課程 

    為了建立國際觀，本校和各國知名大學建立姐妹校，每年皆有上百位國際交

換學生來到本校。為了幫助國際交換學生適應台灣生活，並和本地學生進行交

流，本教學中心每學期皆為國際交換學生開設華語課程，該課程分成四個程度：

基礎華語會話、初級華語會話、中級華語會話及進階華語會話，每門課之上課時

間為週二及週四，每週上課時數為 4 小時。 

中心例行性課外活動 Regula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

3 月 March 春季班師生聚會 Seasonal Party 
4 月 April 春季旅遊 Field Trip 
6 月 June 夏季班師生聚會 Seasonal Party 
9 月 September 秋季班師生聚會 Seasonal Party 

11 月 November 外國人華語歌唱比賽 Chinese Singing Contest 
12 月 December 冬季班師生聚會 Seasonal Party 

其他 Other 

免費語言交換：華語教學中心學生和國立中山大學學生

語言交換 
Free Language Exchange (CLC students can do language 
exchange with NSYSU students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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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4 

 

NO.5 

 

O.3 

師生聚會 
Seasonal Party  歌唱比賽 

Singing Contest  旅遊 
Field Tri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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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資訊 

住宿資訊 

1. 學生宿舍 
（1） 本校提供 2 人房之國際宿舍供外籍學生居住。國外申請之外籍學生擬在本

教學中心就讀一年以上者，可於四個月前提出申請。外籍學生住在學生宿

舍可以與本國籍學生時相往來，對華語學習是極佳環境。 
（2） 宿舍內每一房間設有電話線、網路線、冷氣、木板床、書桌、書櫃及衣櫥

供學生使用。（不包含寢具及日常用品） 
（3） 宿舍每一區皆設有廚房、客廳及洗衣間。學生可以使用客廳觀看電視或是

聚會；洗衣間備有投幣式洗衣機及烘乾機。 
（4） 宿舍區設有便利商店和學生餐廳，方便學生購買日常用品及用餐。房間內

禁止烹煮食物。 
 

    

 
2. 校外租屋 
（1） 本教學中心可以提供租屋相關訊息。 
（2） 以高雄地區而言，一般公寓式房子包含三間房間，屋內並無附家具，平均

月租約新台幣 20,000 元。若是個人套房，月租約為新台幣 5,000～8,000
元。 

（3） 一般租屋契約為一年期。 
（4） 租屋皆須繳給房東 1～2 個月的保證金，退租時若屋內無任何破損將會退

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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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住宿費及生活費參考 

項  目 費  用 / 期  限 備    註 

學校住宿費 

每人約 NT$8,000 / 3 個月 
(四人房) 擬在本教學中心就讀一年以上者，才

可申請住宿。 每人約 NT$12,300 / 3 個月 
(二人房) 

校外租屋 

NT$20,000 / 1 個月 
（公寓式） 

一般租屋契約為一年期。 
通常需要一到二個月的保證金，退

租時視情況退還。 
NT$5,000～8,000 / 1 個月 

（個人套房） 
意外醫療保險 NT$2,580 / 1 年 報名時申請。 
全民健康保險 NT$749 / 1 個月 持居留證滿 6 個月者才可申請。 

教材費 約 NT$1,000~2,000 / 期  
以上是 2020 年度在本校住宿及生活（包括伙食費）之費用，提供給申請本教學

中心就讀學員參考。 

醫療保險相關事項 

中華民國政府規定每位來台學習華語之外籍學生皆須擁有醫療保險。本中心

提供外籍生團體意外醫療保險供學員加保，該項保險相關資料可於註冊時取得。

凡為本教學中心的學員皆可參加此團體意外醫療保險。不願購買台灣當地的保險

者，也可以在國外購買海外留學保險，並於開學時將保險相關資料交至本中心。 
此外，依中華民國政府規定「外籍生持學生居留簽證滿 6 個月，必須申辦全

民健康保險」，費用為一個月 NT＄749 元。 

貨幣流通 

台灣流通的貨幣是新台幣。繳交研習華語之學費亦是以台幣為主，不接受美

金或其他國家貨幣。學員必須準備足夠的台幣以便在台生活，或是準備美金，到

達台灣後再將美金換成新台幣，但這將會有匯率差異。 
台灣目前使用信用卡日漸普遍，學員可以使用 Visa 卡或是 Master 卡在商店

購買東西，此外，有些自動提款機也接受國外發給的信用卡或金融卡。如果你是

使用這種方法，請確定你有足夠信用額度。 

氣候 

高雄是熱帶潮濕的氣候。四季不是很明顯，夏天約從五月到九月，天氣很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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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溫約 30 度左右；冬天約從十二月中旬到二月，天氣比較冷，早晚溫差很大，

白天可能 25 度(77F)，晚上則降到 15 度(59F)。 

台灣的使用電 

台灣的電壓是 110 volts，60 cycles 

工作：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 

（聘僱留學生及僑生之規定） 

雇主聘僱下列學生從事工作，得不受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；其工作時間

除寒暑假外，每星期最長為 20 小時： 

一、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校院之外國留學生。 

二、就讀於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。 

交通資訊 

台灣的交通非常方便，大眾運輸工具除了公車、客運以外，台北、高雄亦有

捷運，方便往來各地；除了捷運，亦可搭乘高雄市公車，高雄市公車費用為 NT
＄12/次，而市公車 50 號及 99 號可到達本校。摩托車（機車）也是普遍的交通

工具之一，依據平等互惠原則，外國人持有互惠國所核發之有效國際駕照者，得

於三十日內在台合法駕 駛，毋需另行申辦駕駛許可。 
◎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http://www.tbkc.gov.tw 
◎高鐵網站 http://www.thsrc.com.tw 
◎高雄捷運網站 http://www.krtco.com.tw/ 

初次來台應注意事項 

1. 在台灣騎乘機車或是駕駛汽車相關證件辦理，請參考台灣內政部警政署「外

國人在台生活咨詢服務網」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 
2. 在台騎乘機車需戴安全帽、行照及駕照，並遵守台灣交通規則。 
3. 在校區騎乘機車需確實遵守校方規定，宿舍區內禁止停放車輛。 
 

如何到達『國立中山大學』 

1.搭乘高雄捷運：抵達高雄後，搭乘捷運至美麗島

站，轉搭乘橘線至西子灣站，再轉搭接駁車或步

行至國立中山大學行政大樓。（自西子灣站 1 號

出口，直走臨海二路，通過隧道，至國立中山大

學行政大樓，步行時間約 15-20 分鐘） 

http://www.krtco.com.tw/
https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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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搭乘計程車：自高鐵左營站或高雄國際機場搭乘計程車，需時 30～40 分鐘，

約新台幣 500 元。（申請住宿者，建議搭乘計程車至宿舍區。） 

聯絡方式 

通訊地址：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國立中山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
聯絡電話：886-7-5252000 轉 3030~3034 
傳真電話：886-7-5253039 
電子郵件信箱：alfc@mail.nsysu.edu.tw 
華語教學中心網址：Http://clc.nsysu.edu.tw 
 

mailto:alfc@mail.nsysu.edu.tw
http://clc.nsysu.edu.tw/

